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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法 規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令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0 日 
府行法字第 1100074775 號 

 

修正「苗栗縣警察局組織規程」第五條、第九條。 

附「苗栗縣警察局組織規程」第五條、第九條條文乙份。 

 

  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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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公 告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8 日 
府商產字第 1100079928B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實施「苗栗縣國土計畫」。 

依據： 

  一、「國土計畫法」第 13條。 

  二、內政部 110年 4月 15日台內營字第 1100803828號函予以核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自 110年 4月 30日起生效。 

  二、展覽期間：自民國 110年 4月 30日起至 110年 7月 28日止，計 

      90日。 

  三、展覽地點： 

   （一）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工商發展處產業發展科 

   （二）本府網站（http：//www.miaoli.gov.tw/cht/main.php）及本 

         縣國土計畫資訊網（http://www.wia.tw/mlnland/）。 

  四、計畫內容重點： 

   （一）發展總量。 

   （二）國土永續發展目標。 

   （三）國土空間發展策略。 

   （四）成長管理策略。 

   （五）部門空間發展策略。 

   （六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指示。 

   （七）土地使用指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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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八）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策略。 

   （九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。 

 

 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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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6 日 
府商都字第 1100058012B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「109年度苗栗縣公館鄉鶴子岡段地籍圖重測及逕為分割需要 

      樁位更正」樁位成果圖表。 

依據：「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」第 8條及第 1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旨案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張貼於本縣公館鄉公所、苗栗市公所及 

      本府工商發展處（都市計畫科），請民眾踴躍參閱。 

  二、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樁位有誤時，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申 

      請複測（申請書請逕洽本府工商發展處（都市計畫科）），並繳納 

      複測費用（每筆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）；複測結果如有錯誤即予更 

      正，所繳複測費用無息退還。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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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警察局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0 日 
苗警刑字第 1100016699B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送達民眾羅○松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K1200＊＊＊＊2）違反 

      行政裁罰處分書(本局 108年 2月 18日苗警刑字第 1080005949 

      號)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、80條及 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本局辦理民眾羅○松違反行政義務之處分書，因送達處所不明 

      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簽收，茲依上開條款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，以 

      完成法定程序，請於公告之日起 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第 

      一組洽領(連絡電話:037-320991)，逾期即發生送達之效力。 

 

 

局長  周煥興 

 



 
 

182 
 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9 日 
府地籍字第 1100073234B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註銷彭浩瑀地政士之開業執照。 

依據：地政士法第 10條及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姓名：彭浩瑀 

  二、證書字號：（109）台內地登字第 028579號 

  三、開業執照字號：（109）苗縣地登字第 000389號 

 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彭浩瑀地政士事務所 

 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苗栗縣後龍鎮復興里 11鄰建興路 135之 4號 

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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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6 日 
府農漁字第 1100072644B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本縣外埔漁港開放部分港區為垂釣區。 

依據：漁港法第十八條第三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本縣外埔漁港開放垂釣區域及方向(如附圖)。 

  二、漁港垂釣區暫停開放時間: 

   （一）經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及陸上颱風警報且當地納入警戒 

         範圍。 

   （二）因公務需求或海岸巡防單位依現況採取適當措施時得暫時性關 

         閉。 

  三、漁港垂釣區應遵守事項: 

   （一）垂釣活動不得妨礙港區船舶航行、泊靠及漁民碼頭作業。 

   （二）禁止丟棄釣線、釣餌、釣具及垃圾等廢棄物，並應於結束後隨 

         同帶離。 

   （三）垂釣方向不可朝向港區內航道，須朝向漁港南堤之南方垂釣。 

   （四）禁止將釣組拋入航道或影響船隻航行。 

   （五）釣區域內以釣竿釣魚為限，除用以打撈所釣起魚隻之網具外， 

         不得使用任何網具。 

   （六）禁止垂釣區域內有轉讓、販售、置物佔位等影響他人之行為。 

   （七）港內堤防或碼頭禁止打樁、鑽孔或其他破壞港內公共設施。 

   （八）垂釣區及港區內岸上碼頭禁止從事釣魚活動之汽機車進入及停 

         放。 

   （九）釣客進入垂釣區域內應全程穿戴救生衣及防滑鞋等防護裝備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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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自負安全責任。 

   （十）非目標魚獲應隨手放生，以維健全海洋生態。 

  四、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者，依漁港法第二十一條，處新臺幣 

     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；如有違反前項第九款及第十款情形 

      者，將進行勸導。 

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 

185 
 

 

 

 



 
 

186 
 

※※※※※ 

草 案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2 日 
府衛食字第 1100007623B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修定「苗栗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

      案」。 

依據：依據地方制度法及衛生福利部 107年 8月 16日衛授食字第 

       1079021988號函之意見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訂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檢附「苗栗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相關 

      條文內容詳如草案條文對照表。 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，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

      內，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： 

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衛生局（食品衛生科）。 

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光華路 373號。 

   (三)電話：037-558607。傳真：037-558604。 

      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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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9 日 
府水石字第 1100067249B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「苗栗縣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處理場設置管 

      理自治條例」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三十一條之修正草案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 154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制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訂定「苗栗縣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處理場設置管理 

      自治條例」修正草案，相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說明。 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預告公告刊登公報之 

      次日起 7日內，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： 

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水利處（土石資源科） 

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

   (三)電話：037-321623 

   (四)電子郵件：v9715007@ems.miaoli.gov.tw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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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 日 
苗毒衛字第 1100001287B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「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組織規程第六條、第 

      六條之一」及「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編制表」修 

      正草案。 

依據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修正機關：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。 

  二、修正依據：「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組織規程第六 

      條、第六條之一」及「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編制 

      表」修正草案，修正草案及其總說明如附件。 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日起 

      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。 

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。 

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後龍鎮光華路 371號。 

   (三)電話：037-558256。 

   (四)傳真：037-558186。 

   (五)電子郵件：mlh046@ems2.miaoli.gov.tw 

 

 

主任  涂麗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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